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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医临床鉴定、法医病理鉴定、法医精神病鉴定相关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为主任法医师、副主任法医师、主任医师、副主任医师，相应学科的教授、副教授、研究员、副研究员等。
法医毒物、法医物证鉴定相关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为主任法医师、副主任法医师、高级工程师、主任技师、副主任技师、教授、副教授等。
文书鉴定相关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为相应学科的高级工程师、教授、副教授、研究员、副研究员等。
痕迹鉴定、微量鉴定、痕迹微量鉴定、声像资料鉴定、电子数据鉴定相关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为高级工程师、教授、副教授、研究员、副研究员等。









